






登錄傳統表演藝術及認定保存者公告表
主管機關
項目名稱
型態
所在地
摘要

（一 ）謝顯尪藝師為
室弟子，擅長
長的音樂類型
家戯曲」、「 佛
任苗栗文化中 I

家戥曲人才埽
樂人才培訓」
音研習班之教師 、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資
深藝師之一。 2007 年榮獲第十四屆 「 全球中
華文化藝術薪傳獎」之傳統音樂獎。

（二） 謝顥尬能橫跨包拮客家八音 、 採茶戯後場丶
齋法科儀後場配樂等音樂內容不同的各項客
家音樂， 並在傳統音樂這一行中 ，順慮時代
發展 、 變遷 、 生存，自在悠游於北管 、 八音丶
戥班 、 齋教諸類音樂中，並加以推廢與傳承。

係存者之户生墮,护_ 1謝顯尪
基本資料 別名（團體簡稱）

出生年（成立／立案日期） I民國32年

此項目內容以及其作為無

產對象的核心元素，如此

i藝術之歷史軌跡與特色

徵」易所、空間、物件等）

00字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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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（行政區域）i苗栗縣
登錄及認定理由

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

登錄及認定基準

一丶登錄理由：
（一 ）客家八音為客家戱曲代表性音樂。
（二）藝師乃北部客家戱曲音樂代表性人

物。
（三）反映客家族群敘曲音樂之特色。

二、認定理由：
（一）藝師精通各客家八音表演藝術，表現

傑出。

（二）能體現客家採茶戥曲後場音樂風格。
（三）藝師能表現客家八音特殊技藝。
（四）長期從事客家八音及客家戱曲之表

演藝術。
一 、 文化資彥保存法第 91 條第 l 項。
二 、 《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

法〉第2條及第4條。
《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〉

第 2 條第 1 項 、 第 1 、 2 、 3 款；第 4 條第 l

項 、 第 l 、 2 、 3 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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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期及文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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